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小广告清理服务外包项目
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小广告清理服务外包项目，采购人为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小广告清理服务外包项目
   2、招标编号：JSC2017-G-55号
   3、项目服务范围：金水区建成区域内道路及道路两侧、建筑物立面、箱体、标志牌、灯杆、水泥线杆、栏杆、人行天桥等公共设施和树干上乱张贴、刻画、涂写的小广告、宣传品电话号码等清理、整治、巡护等承包范围内的各项工作。   
   4、预算总金额：6380431.00元
   5、服务期限：1年
   6、质量要求：符合小广告清除作业验收标准
   7、标段划分：本项目分为两个标段：
  第一标段：文化路以东区域；
      第二标段：文化路以西区域。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投标人须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3、投标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清洁服务或清扫保洁服务等满足招标内容要求；
4、投标人需提供2014年1月1日以来类似业绩一份（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5、报名时需提供项目所在地或企业注册所在地检察机关出具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查询对象包含企业、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开具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
6、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注：本项目投标人允许选择报两个标段报名，候选人资格推荐详见招标文件。
四、报名须知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4 月 5 日至 2017 年 4 月 11 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09:00时至11:30时，下午14:30时至17: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 河南龙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郑州市经三路与农业路交叉口银丰商务13楼1311室）报名并领取招标文件。
2、报名投标单位须提供以下资料：
法定代表人报名时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被授权人报名时须提供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投标单位自行承诺，格式自拟）；依法缴纳税收凭据和社会保障金的证明材料（提供近三个月）；经有资质单位签署的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2014、2015、2016年度）；类似业绩合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开户许可证等。
 3、招标文件售价300元/份，现金支付，售后不退。
[bookmark: _GoBack]以上材料在报名时均需携带原件和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一套，原件经验证后随即退还。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和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河南省政府采购网》、《郑州市政府采购网》、《金水区政府采购网》、《郑州市金水区政府采购网》发布。
七、联系方式 
    采 购 人：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地    址：郑州市群办路6号
联 系 人：祝先生	
联系电话：13513713857

代 理 人： 河南龙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郑州市经三路与农业路交叉口银丰商务13楼1308X室 
联 系 人： 徐女士     张女士                 
电    话： 0371-60926170                
电子信箱： longhuad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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